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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採購評選委員倫理規範 

中華民國 95 年 9 月 25 日府授工採字第 09530187500 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 97 年 6 月 24 日府授工採字第 0973019600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8 年 5 月 21 日府授工採字第 0981276640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2 日府授工採字第 1076003024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9 年 7月 30 日府授工採字第 1093013152 號函修正 

一、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確保本府各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以

下簡稱機關）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採購評選，提昇採購品質，特訂定本規

範。 

二、 本規範所稱採購評選委員，指依據政府採購法第九十四條規定成立之採購評

選委員會委員。 

三、 機關辦理採購評選除應遵守政府採購法、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採購評

選委員會組織準則及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等法令及相關規定外，並應遵

守本規範之規定。 

四、 機關遴選聘兼委員時，委員應填寫採購評選委員會遴選評選聘兼委員意願調

查表（詳附件一），派兼委員應檢具採購評選委員會派兼委員通知書（詳附

件二），並應同時檢附採購評選委員倫理規範事項（詳附件三）於調查表及

通知書中；受聘（派）兼委員應另檢具採購評選委員切結書（詳附件四）。 

五、 採購評選委員執行職務時，執行職務時應遵守下列原則： 

(一) 依據法令，本於專業及良知，公正執行職務，不為及不受任何請託或關

說。 

(二) 訂定、審定評選項目及其配分或權重，不應以有利或不利於特定廠商為

目的。 

(三) 對於不同廠商之詢問及態度，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勿在廠商

面前對個別廠商公開誇讚或批評。 

六、 採購評選委員於被遴選前或擔任委員後，如有下列不得被遴選為委員或有應

辭職之情形之一，並有具體事實，應以書面主動通知機關，並敘明具體原因

及事實後辭職，或由機關予以解聘： 

(一) 有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五條第一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二) 有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十四條第一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三) 有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料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第七點第三款至第六款

情形之一者。 

(四) 有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七條各款情形之ㄧ者。 

七、 採購評選委員於擔任評選委員後有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料庫建置及除名作

業要點第七點各款情形之ㄧ者，其屬自主管機關會同教育部、考選部及其他

相關機關之建議名單資料庫遴選者，機關應通知主管機關，作為將其自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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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名之依據。 

機關對於評選委員會違反政府採購相關法規之決議，不得接受；發現評選作

業有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十八條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不予開標決標。評選委員涉及違法失職行為者，應依規定移

送相關主管機關懲處 

八、 採購評選委員於擔任評選委員後，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 就該採購案參加投標、作為投標廠商之分包廠商或擔任工作成員。 

(二) 與所辦採購案有利益關係之廠商私下接洽與該採購案有關之事務。 

(三) 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七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行為。 

(四) 除基於職務上之必要外，與評選廠商或代表其利益之人為評選程序外之

接觸。 

採購評選委員有前項第四款基於職務上之必要接觸時，應作成書面紀錄，載

明接觸對象、時間、地點及內容，於每次評選委員會議前向機關提出，評選

程序外接觸紀錄表格式詳如附件四。 

九、 採購評選委員於擔任評選委員後，除供公務上使用或法令另有規定外，對於

下列事項有保密義務，評選後亦同。 

(一) 受評廠商之資料。 

(二) 公告前之招標資訊。 

(三) 受評廠商之投標文件內容及資料。 

採購評選委員會或工作小組辦理評選，其於通知廠商說明、減價、協商、更

改原報內容或重新報價時，應個別洽廠商為之，並予保密。 

十、 本規範及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由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之機關於通知委

員派兼或聘兼事宜時一併附於通知書中。 

十一、 本府各機關依下列規定成立之工作人員，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第一款

應予適用，其餘各款準用本規範之規定： 

(一) 法人或團體依政府採購法第四條或第五條成立之評選委員會委員。 

(二) 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八條成立之工作小組成員。 

(三) 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成立之評審

小組成員。 

(四) 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四十四條成立之甄審委員會委員。 

(五) 其他依政府採購法暨相關子法及作業規定為辦理採購程序成立之委員會

委員或小組成員。 


